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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456   证券简称：有研粉材   公告编号：2023-024 

 

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近日，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有研粉

材）关注到投资者来电、上证 e 互动提问、东方财富股吧等网络平台，

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有研增材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有研增材）出

售部分资产及公司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、总法律顾问工作调整提及

“财务造假”“不再涉足 3D 打印行业”“资产有问题”等不实传闻。 

 上述言论均为不实信息，为维护投资者利益，保证公平信息披

露，公司对传闻内容非常重视，现予以澄清说明。 

 

一、关于有研增材出售部分资产 

有研增材拟出售资产和专有技术：本次交易资产包括粉末涡轮盘

用镍基高温合金粉末生产技术一项及相关生产设备一台，此部分仅为

有研增材下设镍基高温合金系列中一种粉体产品的制备技术，不涉及

公司其他系统技术，该技术出售后，有研增材仍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新

一代涡轮盘用镍基高温合金粉末进行技术迭代升级，由此产生的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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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归公司所有，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其他镍基高温合金粉末的研

发、生产和销售。 

有研增材同时还拥有铝基、铜基、钛基、高温合金等其他系列产

品粉体制备技术且具备较强的研发优势，目前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规划顺利释放产能、实现收益，未来也将在 3D 打印领域继续深耕，

为市场为客户提供更高性能更高质量的增材产品。 

本次资产转让尚未进场交易，未确定挂牌价格，尚无法确定交易

对象。交易在实施过程中尚存在变化可能，最终成交金额以公开交易

结果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二、关于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、总法律顾问离职 

有研粉材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、总法律顾问薛玉檩先生的辞职

与有研增材出售资产事项无关，属于正常的集团工作调动。公司将于

8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，审议聘任财务总监、

总法律顾问并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人员。 

三、其他声明 

（一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，也不存在其他应

披未批事项。 

（二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

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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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3 年 8 月 28 日 


